青山八吉府“9·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19805][bookmark: _Toc17687]青山区“9·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26年1月
                        




目  录
一、事故基本情况	1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3
（三）事故发生经过	3
（四）事故现场情况	4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7
（六）事故车辆及驾驶员情况	7
（七）其他情况	9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10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0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0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10
三、事故原因分析	10
（一）直接原因分析	10
（二）间接原因分析	12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2
（一）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单位	12
（二）有关监管部门	12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3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3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	13
（三）建议按企业相关管理规定处理的人员	13
（四）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4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14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14日10时37分许，青山区八吉府街道焦沙路21号公路与化工大道之间路段，发生一起重型自卸货车撞击道路上方管廊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管廊主体结构受损，部分管道出现弯曲下垂。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区总工会、八吉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9·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主要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31417][bookmark: _Toc6618][bookmark: _Toc2238]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7867][bookmark: _Toc9457]（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26843]1.湖北烨发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烨发公司”，事故车辆驾驶员雇佣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7MA49K56K7N，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20年9月8日，住所为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48号智绘城1、4号楼/单元1号楼7层卡位B07016（集群登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等；（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等。
[bookmark: _Toc17027]2.武汉世纪扬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帆物流公司”，事故车辆权属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43034047234，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4年6月10日，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76号九州通大厦9层办公12，实际经营地址：蔡甸汽贸商用车交易中心，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期限一致），货运代办。持有武汉市蔡甸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鄂交运管许可武汉字420114100460号，有效期：2026年7月24日。
3.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韩石化公司”，被撞击管廊的所有权属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0777291907，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成立于2013年10月28日，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吉府大街特1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项目：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危险化学品生产等。
[bookmark: _Toc29120][bookmark: _Toc21633]（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烨发公司。建立《公司车辆维修制度》，平时通过公司微信群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提示。
2.扬帆物流公司。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治理》《车辆技术安全管理制度》等。该公司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填写《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表》；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形成《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查记录》；定期组织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形成《驾驶人交通安全学习培训记录》。
[bookmark: _Toc14144][bookmark: _Toc23255]（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14日上午，烨发公司员工王某洪按照工作安排，驾驶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运输建筑废料。10时27分，王某洪驾驶货车（空车）从新集工业园驶出，前往位于化工大道与焦沙路交叉路口的中石化加油站加油。该货车油箱口被遮挡于货厢下方，需将货厢抬起后方可正常加油。王某洪操作将货厢向上升起20公分左右后，开始加油。10时36分，加油结束后，王某洪驾驶货车沿青山区焦沙路由北向南行驶。由于王某洪未将车辆货厢放平，导致货厢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升起。10时36分47秒，车辆行驶至焦沙路建设服务中心附近时，车厢已经上升至3米左右。10时37分25秒，车辆以时速为39.3公里/小时（未超速）行驶在焦沙路21号公路与化工大道之间路段，车辆货厢（高度6.12米）碰撞道路上方的中韩石化公司管廊横向工字钢结构架，造成管廊主体结构受损，部分管道出现弯曲下垂。
[bookmark: _Toc1871][bookmark: _Toc30726]（四）事故现场情况
1.路面设施。事故地点焦沙路大庄油库路段，焦沙路为南北走向，焦沙路全长6.6km，北边起点为八吉府大街临江大道路口，南边终点为21号公路金家嘴路口。道路设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人行道、路中隔离花坛等。化工大道中石化加油站距离事故地点550米左右，事故路段为分车分向式道路，道路从左至右分别设有人行道：3.5米，非机动车道：1.7米，机动车道：7.88米，中间设中心隔离花坛：3.5米，机动车道：7.85米，非机动车道3.0米，人行道：6.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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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气和路段情况。事故当天天气阴雨；中雨；温度24—28摄氏度；风级1-2级。该路段限速50公里/小时，事故路段线形相对平直，无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隐患，驾驶视线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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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253][bookmark: _Toc29873]道路照片
3.管廊情况。中韩石化公司管廊整体下垂至地面，管廊中11条管道中8条管道不同程度的弯曲向下，管廊的钢结构垮塌到地面，管道下垂，未出现断裂，垮塌的长度大约50米，钢结构工字钢宽0.4米，被撞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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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422][bookmark: _Toc32757]

管廊受损照片
[image: ]4.车辆情况。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车头朝南车尾朝北，停在北向南机动车道内，车辆熄火。车厢升起高度6.12米，车辆无货物。






[bookmark: _Toc7717][bookmark: _Toc15918]现场照片
5.车体痕迹。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车厢前部有大面积凹陷性破损痕迹。散落在地上的管廊钢结构钢管弯曲变形，痕迹表面附着有红色车漆（微量元素鉴定与肇事车辆颜色一致）痕迹形态符合与移动物体发生碰撞挤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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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84][bookmark: _Toc26659]管道撞击点照片
[bookmark: _Toc23481][bookmark: _Toc7819]（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5032]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1986），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194.02万元，主要包括现场拆除清理费用163.61万元，各类桁架管道等固定资产损失25.44万元，静态氢气等流动资产损失1.07万元，处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3.9万元。
[bookmark: _Toc700][bookmark: _Toc2284]（六）事故车辆及驾驶员情况
[bookmark: _Toc24434]1.事故车辆情况。鄂AS****重型自卸货车，品牌为驰田牌，登记所有人为扬帆物流公司，核定载重量15370kg，车辆识别号LGAX5DF54H303****，发动机号H203****，出厂日期为2017年11月14日，初次登记时间为2017年11月22日，强制报废期止2032年11月22日。该车辆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待理证）》，经营许可证号为武汉420114100460，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11月30日。
2021年9月26日，鄂AS****重型自卸货车原车主杨某泉与扬帆物流公司签订《车辆托管合同书》，将车辆以扬帆物流公司名称登记及办理营运证，合同期限为2021年9月26日至2026年9月26日，托管费为每年2000元。
2025年8月1日，李某与杨某泉签订《二手汽车买卖合同（NO:0043371）》，李某一次性支付人民币8万元购得车辆并现场交车。李某购买事故车辆后，与扬帆物流公司未签订《车辆托管合同书》，当日作业由烨发公司负责人李某安排。
事故发生后经司法鉴定，鄂AS****重型自卸货车安全技术状况鉴定为制动系完好有效、转向系完好有效、照明和信号灯完好有效，没有改装和加高。经现场实验，鄂AS****重型自卸货车油箱盖在货厢下13公分的位置，加油时必须上升20公分左右才能加油，在行驶过程中存在车厢未完全闭合会自动抬升情况。
鄂AS****重型自卸货车配置的货厢举升状态报警系统，在事故发生前为损坏状态。2025年8月初，王某洪驾驶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时已发现货厢举升状态报警系统损坏，但未向李某反映。
2.车辆驾驶员情况。事故车辆驾驶员为王某洪，系烨发公司聘请的作业人员，持有机动车B2驾驶证，初次领证2005年4月21日。王某洪持有由老河口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从业资格证，类型为经营性道路货车运输驾驶员，有效期为2023年2月1日至2028年12月8日，有3年以上驾驶重型自卸货车经历，于2025年8月起开始驾驶鄂AS****重型自卸货车。
[bookmark: _Toc25008][bookmark: _Toc25867]事故发生后经司法鉴定，驾驶员王某洪排除酒驾、毒驾嫌疑，送检的血液中未检测出乙醇，未检测出甲基苯丙胺、吗啡和氯胺酮成分。
（七）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8838][bookmark: _Toc3488]1.事故车辆运输物品超限情况。经查，9月14日上午，王某洪驾驶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至事故发生时，尚未装卸建筑废料，不存在运载超限不可解体物品的情况。
2.事故路段警示及限高标识设置情况。发生事故的道路属于城市道路，被撞击管廊两侧机动车道上方设有限高5米标牌，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从加油站行驶至被撞管廊的550米道路上，设置有限速50、“人行横道减速慢行”等交通标识。事故路段警示及限高标识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定》等规定规范要求。
3.被撞击管廊安全准入情况。经查，被撞击管廊为中韩石化公司上游管廊，是炼油厂区和化工厂区物料互供管道通道，为武汉80万吨/年乙烯工程配套设施。2007年4月，武汉乙烯工程及其配套设施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该工程及其配套设施设立安全和安全设施设计分别于2010年7月和2012年1月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审查，并取得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意见书。上游管廊由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于2013年8月投用。2020年，中韩石化公司完成110万吨/年乙烯脱瓶颈改造。为满足乙烯脱瓶颈改造后的原料需求，2022年，中韩石化公司立项对上游管廊进行改造，上游管廊改造项目分别于2022年5月和2022年10月通过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条件审查和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该管廊建设合规。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5757][bookmark: _Toc11596][bookmark: _Toc20592]（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王某洪拨打122报警，并向李某报告相关情况。122报警台于10时42分派发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10时45分，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到达现场开展处置。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报告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组织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八吉府街道办事处、中韩石化公司等单位赶赴现场处置。
[bookmark: _Toc9603][bookmark: _Toc12292][bookmark: _Toc20801]（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010][bookmark: _Toc17276][bookmark: _Toc27526][bookmark: _Toc32667][bookmark: _Toc31690]区政府启动突发事件四级响应，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开展管廊抢修、交通管控、人员疏散等应急处置工作。经区生态环境分局对现场监测确认无人员受伤、未发现有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未发现有易燃易爆气体泄漏。
[bookmark: _Toc21539][bookmark: _Toc28435][bookmark: _Toc5164]（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13783]事故发生后，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八吉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接报后，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响应及时，措施得当，处置稳妥，对相关信息报送及时准确。
[bookmark: _Toc22570][bookmark: _Toc25214]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6089][bookmark: _Toc23360][bookmark: _Toc13996]（一）直接原因分析
通过现场勘查、视频监控和人员询问，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鄂AS****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王某洪在加油结束后，未操作货厢放平锁止，造成车辆行驶过程中货厢逐渐升高，碰撞道路上方管廊。
[bookmark: _Toc27845][bookmark: _Toc17639]（二）间接原因分析
1.烨发公司作为驾驶员雇佣单位，仅建立《公司车辆维修制度》，未建立本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仅在微信群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提示，未保证驾驶员王某洪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该公司作为车辆使用单位，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对鄂AS****重型自卸货车配置的货厢举升状态报警系统在事故发生前为损坏状态情况，未能及时消除该事故隐患。
2.扬帆物流公司作为车辆权属单位，按照交通运输行业管理要求，应对驾驶员从业资格等进行核查，确保合规。该公司《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表》检查内容包括“驾驶证、行驶证、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等证件是否齐全、有效”，该公司未检查鄂AS****号重型货厢车辆驾驶员（王某洪）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该公司《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规定“驾驶员每月必须参加安全学习（会议）一次”，提交的《驾驶人交通安全学习培训记录》中，鄂AS****重型自卸货车原车主（驾驶员）杨某泉参加2025年8月7日培训，车辆原驾驶员杨某泉、现驾驶员王某洪均未参加2025年9月1日的培训。该公司不掌握鄂AS****号重型货厢车辆驾驶员情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落实，未对驾驶员（王某洪）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或委托相关机构开展培训。
[bookmark: _Toc28188][bookmark: _Toc3564][bookmark: _Toc3902]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7635][bookmark: _Toc905][bookmark: _Toc18113]（一）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单位
[bookmark: _Toc15896][bookmark: _Toc12850][bookmark: _Toc13257]1.烨发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从业人员存在违章作业行为，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15260][bookmark: _Toc26510]2.扬帆物流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不掌握车辆驾驶员情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不到位。
[bookmark: _Toc32091][bookmark: _Toc6051]（二）有关监管部门
1.青山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作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下属青山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八中队负责焦沙路的事故处理和巡逻管控。该事故系烨发公司雇佣的驾驶员（王某洪）驾驶鄂AS****车辆在焦沙路发生。青山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八中队未及时发现事故车辆驾驶员不安全、不文明驾驶。
2.青山区城管执法局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开展辖区普通货物运输安全宣传。烨发公司开展道路运输，对本公司驾驶员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区城管执法局对本辖区普通货物运输安全宣传力度不够。
3.蔡甸区交通运输局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下属蔡甸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对扬帆物流公司开展执法检查。事故车辆登记单位扬帆物流公司安全生产培训不到位，未对驾驶员做到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蔡甸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没有及时发现扬帆物流公司安全生产培训不到位的问题。
[bookmark: _Toc26667][bookmark: _Toc31467][bookmark: _Toc6742]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3864][bookmark: _Toc15039]（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王某洪。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行为导致中韩石化公司的管廊受损，运输管道内运输的物质属于易燃易爆物质，建议移交区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4684][bookmark: _Toc22834]（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
1.烨发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从业人员存在违章作业行为，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2.李某。烨发公司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3.扬帆物流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不掌握车辆驾驶员情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不到位，建议由蔡甸区交通运输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1470][bookmark: _Toc25846][bookmark: _Toc1639]（三）建议按企业相关管理规定处理的人员
[bookmark: _Toc6626][bookmark: _Toc22025]胡某龙。扬帆物流公司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开展驾驶员交通安全学习培训，执行公司管理制度不严格，未组织驾驶员全员按期参加安全学习（会议），建议按企业相关管理规定处理。 
周某。扬帆物流公司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执行公司管理制度不严格，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落实，建议按企业相关管理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28456][bookmark: _Toc23601]（四）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1236][bookmark: _Toc13173]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纪检监察部门问责审查。
[bookmark: _Toc12584]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烨发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从业人员落实安全操作规程要求，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二）扬帆物流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运输车辆的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三）中韩石化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安全风险辨识，采取设置管廊防撞设施等安全防范措施，进一步加强管廊安全风险管控。
（四）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强化风险研判预警，优化防控力量勤务，排查完善交通安全管理设施和运输企业安全报警系统，加强交通安全宣教，强化道路运输联合执法整治。
（五）区城管执法（交通运输）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大对交通运输企业的安全宣传、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
（六）蔡甸区交通运输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辖区交通运输企业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严查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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